
Q1：公所辦理養蜂事實登錄申請案件之程序 ?
A1：�公所受理蜂農申報資料，經審查書面文件

及辦理現場會勘後，於養蜂事實申報系統
完成資料登錄作業，並函文通知戶籍所在
地農會及蜂農，即完成相關程序。

Q2：�養蜂事實申報應檢附資料中，登錄資料表
填寫之蜂箱放置地點欄位應由誰簽名？

A2：�蜂農應填具登錄資料表，其中蜂箱放置地
點可由地主、土地管理單位或村里長其中
之一簽名，並由蜂農自行切結，不需檢附
土地謄本。

Q3：�蜂箱皆須以噴漆方式噴上蜂農姓名或養蜂
場名稱及編碼嗎？

A3：�因噴漆操作不易，且易擾動蜂群，蜂農可
向台灣養蜂協會申請印製蜂場名稱貼紙，
以規格化貼紙取代噴漆；另編碼可採明顯
不易脫落之方式 ( 如麥克筆等 ) 於明顯處
編碼，以利公所勘查清點數量。

Q4：�若蜂箱分別放置於多處，該如何辦理養蜂
事實申報？

A4：�蜂農可至戶籍或流動放養 ( 蜂箱 ) 地點所
在地之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擇一辦理申報，
由受理之公所統籌辦理，協調其他蜂箱所
在地公所辦理會勘，完成後由受理公所至
系統登錄資料並函文各單位。

Q5：�蜂農如未參加養蜂產銷班或養蜂團體，無
法取得參加證明文件，是否有其他配套措
施？

A5：�一般蜂農或青農可由各級農民輔導機關(構)
或農會依實際養蜂情形，提供證明文件；
或由受理之公所邀當地農會辦理申請蜂場
現場會勘，作成會勘紀錄作為證明文件取
代之。

國產蜂產品加註QR�Code 及證明標章，確保消費權益及品質。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�蜂農應提供「農民從
事養蜂事實申報及登
錄資料表」及相關佐
證資料供有關機關查
核，未依規定補件或
登載不實者，由蜂農
自負法律責任。

二、�為保障蜂農參加農保
及申報災損補償相關
權益，蜂農應於放養
期間拍攝放養現場照
片，以利查核或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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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所在地 /流動放養所在地申報

戶籍所在地/流動放養所在地之鄉（鎮、
市、區）公所查證登錄情形。

填寫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報及登錄資料
表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。

受理公所書面通知戶籍所在地公所或流動放養地公
所及戶籍所在地農會，並副知申請農民。

資料不齊
蜂農補件

不符合

退件

送達

符合

蜂農戶籍所在地 /流動放養所在地之鄉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


